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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托幼衔接、有效衔接的有效途径。因此，以婴幼儿

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为了掌握社区机构早期教育的现状和家长需求，从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质量以及

家长对于早期教育的看法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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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education in community institutions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child care. 
Therefore, tak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order to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arly education in community institutions and parents’ 
needs,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service quality of early education in community in-
stitutions and parents’ views on ear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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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设计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应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广泛开展早期教育等教育活动，广泛开展

各类教育培训，积极面向家长开展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教育指导。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蓬勃

发展，但是社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存在偏见。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无

论是基于“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是促进幼儿更好发展的考虑，家长普遍把目光放在早期教育上，

对于早期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早教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争相崭露头角。但是，

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并不能满足家长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探寻教育服务现状对于提升社区机构早期

教育质量至关重要。 
本研究自编《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调查问卷》，随机抽取滁州市凤阳路社区、白云社区、古道社

区、鼓楼社区共 4 个社区的 0~6 岁幼儿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128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8 份。

问卷主要包括社区早期教育机构的合法合规性、价格合理性、环境标准性、教师专业性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以访谈法作为补充，通过访谈调研了 50 位 0~6 岁幼儿家长及 4 位社区机构负责人，多渠道、

多方面地搜集有关资料，以熟悉和掌握调查对象对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现状的基本认识。 

2. 研究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在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的期望值方面，43.75%的家长认为早教班达到了自己的期

望，但仍有 39.84%的家长认为只是达到了一部分，还有 8.59%的家长认为没有达到所期，家长对早期教

育的期望值与自身能力间存有差距。在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的内容方面，60.16%的家长注重社区早期

教育机构开展品德教育，50.78%的家长注重亲子关系的建立和培养，52.34%的家长注重幼儿智力开发这

一方面，48.44%的家长注重社区早期教育服务宣传疾病预防，48.44%的家长注重于婴幼儿喂养知识的宣

讲，86.72%的家长希望通过带幼儿参加早教机构培养幼儿德智体美，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此外，家长对

于教育收费问题也颇为关注。以滁州市为例，访谈发现，早教机构存在课程随意定价问题，课程普遍在

70~300 元/40 分钟，如果是一对一教学则收费更高，甚至有些宣称是“高端课程”的会达到千元以上。

在社区机构早期教育服务的期望价格线方面，55.47%家长期望价格能够在 100 元/节，33.59%的家长期望

价格在 150 元/节，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家长都认为 100 元左右是能够接受的价格。 

3. 社区机构早期教育市场存在的问题 

3.1. 政府监管职责不明，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划分中，3~6 岁教育有专门的法令保护和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但 0~3 岁

阶段的早期教育仍游离于政府监管的空白地带。机构存在登记混乱、无证经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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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尚未明确早教行业的归属，早教机构的创立主要由工商局注册教育咨询公司和教育局备

案教育培训中心办学两种方式，更有甚者无证经营。这就出现了同一类型机构却在不同部门登记注册或

无证经营的局面，带来早教机构监督管理主体不明确的问题。问卷调查显示，66.41%的家长愿意将幼儿

托管到早教中心，但如今有些许早教中心无证、混乱经营可能会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也让家长无

法安心托管。 

3.2. 特殊的支付和经营方式 

调查显示，早教机构收费方式多为预付，以一期课程充值、季度充值甚至以年付费居多。许多家长

倾向于选择连锁机构，认为品牌形象佳，更值得信赖。但实际上，连锁机构的加盟店是独立法人，财产

与总部是分开独立核算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连锁机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不论是连锁还是个体的

早教机构，在管理出现问题时，“卷款跑路”十分常见[1]。 

3.3. 早教机构名目繁多易使家长陷入广告陷阱 

据调研发现，许多机构的培训内容名目繁多，只有交钱后才能够对其机构服务信息有深入了解。某

些机构为吸引家长消费，片面夸大宣传内容，在宣传上称本机构是最科学、最适合孩子的，使用一些看

起来“高大上”的标语，但实际效果却无从考证。 
加之近年来“抢跑教育”的氛围加剧紧张感[2]，而很多家长不了解早教知识。在心理和外部环境的

影响下，紧张焦虑的家长难以有效地辨识和判断早教市场信息，更易落入广告陷阱[3]。但其实家长还是

希望通过早教课程能够货真价实的获得一些育儿知识。 

3.4. 从业门槛低，缺乏行业统一标准 

早教机构从业人员的主要工作对象是 0~3 岁婴幼儿，涉及精细运动、传授家长专业的育儿知识等，

这些都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及实践经验。目前对早教机构从业人员的从业

资格没有具体规定，一些机构为了控制经营成本和缓解师源紧缺的问题，只关注应聘者能否完成日常看

护婴幼儿的工作而对专业技能不作要求。许多授课教师只是在机构正式上岗前接受了机构统一培训或其

他相关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婴幼儿日常照料、伤害应急处理等理论知识，实践操作非常少。 

3.5. 环境设置标准不统一 

早教机构的环境设计是家长普遍考量的标准之一，目前早期教育还没有被教育部门正式纳入到教育

体系中，但是早教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已逐渐被教育部门认可，然而机构的结构设计、教室的面积计算、

安全卫生的达标、材料的合理选择、玩教具的正确投放等方面都没有受到重视。政府的监管制度也不完

善，这些现象会严重制约早期教育的发展，从而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运行。调查显示 23.45%的家长

认为社区早期教育机构的环境很好，21.24 的家长认为早期教育机构的环境比较好，45.31%的家长认为环

境不是很好。此数据可看出还是有大部分的早期教育机构环境还需改善，需严格按照早期教育环境设置

标准来统一，在机构的结构设计、教室的面积计算、安全卫生的达标、材料的合理选择、玩教具的正确

投放上进行重视。 

3.6. 教师上岗要求过于简单，考核标准偏低 

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一直是影响早期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参照 2003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

《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早教教师资格分为三个等级：育婴员、育婴师、高级育婴师。在人员上岗条

件方面，缺乏培养早教人员的学科设置，从事早教行业的人员大多是后期培训上岗，培训内容和时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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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标准，同时因为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也会使教学水平有所不同。教师的早教专业水平影响着 0~3
岁婴幼儿的身心发展，从而影响早期教育的质量[4]。 

3.7. 早教老师对教育对象不明确，与家长沟通方式不得当 

早期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区别之一是教育对象的不同。幼儿园强调家园合作，教育对象主要是 3~6
岁幼儿，而早教机构强调亲子教育，教育对象面向幼儿及家长。调查显示，早教机构的教师对早期教育

的对象不明确，没有找到与家长沟通的正确方式，只是单一地在课堂上对幼儿及家长进行传教，课下错

过与家长互动交流的良好时机，早教教师缺乏对家长指导的意识，指导能力更是无从谈起。 

4. 教育建议 

4.1. 建立行业协会，明确统一监管主体标准 

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早教领域的专家、学者制定统一的专业标准，由各早教机构联动建立行

业协会，共同抵制不法早教机构，维护早教市场良好风气，推进行业内部自查与政府外部监管并行。为

解决监管不明问题，可由政府牵头教育部和卫生部门共同设立专业监管机构，统一登记和管理标准，负

责早教机构的登记注册和管理监督工作。 

4.2. 重视联合家长开展课程，签订相关教育服务合同 

早教机构不仅要面向婴幼儿，也要面向家长，其课程需要家长配合进行。早教机构作为教学者，要

加强对家长的实践指导，避免因误解导致的损失。非专业人士很难辨别商业话术真伪，而家长“望子成

龙”的心理，更易被非法机构利用。家长应多学习育儿知识，多方查询早教机构的资质问题，提高对宣

传内容的警惕心。在确定接受早教机构服务前，应订立正规合法的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培训

的内容、时间、师资、收费、退费、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事宜，为后续争议解决作好法律基础。 

4.3. 出台相关管理政策，建立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早教机构引领市场发展 

针对现在部分早教机构的不合规经营，政府要加强对早教机构的监督，出台针对早教机构的管理办

法或政策文件，尤其是早教机构的办学条件、课程内容的考查以及教师资质的认定考核。这不仅有利于

早教机构对照规定进行自我整改，也统一了办学标准。设置早教机构的年检制度，按期走访调查，确保

机构卫生条件良好、设施安全。对于授课和医护老师，需通过专业考试后颁发资格证，并参考教师资格

证设立复核制度。各地政府部门可配套出具流动黑白名单，主导建立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早教机构引领

市场发展。起到警示和推进早教机构改进的作用，有利于家长对照名单选择早教机构。 

4.4. 加大宣传力度，增进社会公众对早教知识的了解 

各地政府可发动社区或社会志愿者作用，举办婴幼儿知识相关讲座活动，普及社会公众尤其是家长

的育儿知识，不盲目偏信早教机构的教学内容和理念。也可通过组织社区早教亲子活动——早教进社区，

利用幼儿园自身的教育资源，为社区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普及科学育儿的知识，提高家长科学育儿的意

识。从而有效实现了幼儿园、家庭、社区资源的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与此同时也让社区的

居民熟悉和了解了家门口的幼儿园，为我园早教基地的长远发展搭建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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